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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绿色低碳园区基本信息表
	园区名称
	
	地  址
	

	园区类别
	
	主导产业
	

	园区负责人
	
	园区联系人
	
	联系手机
	

	园区总面积(亩)
	
	工业企业用地总面积(亩)
	
	工业增加值
(万元)
	

	工产总产值
（万元）
	
	其中高新技术产值(万元)
	
	规上工业企业(家)
	

	工业取水总量(吨)
	
	工业污水排放总量(吨)
	
	已通过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家)
	[bookmark: _GoBack]

	能源消耗总量
（吨标煤）
	
	其中清洁能源消耗总量（吨标煤）
	
	工业企业职工总数(人)
	

	园区承诺：近三年，园区和园区内企业未发生重大污染事故、重大生态破坏事件或重大安全事故。 






                   
                               (园区盖章）   年   月   日


注：园区类型主要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出口加工区、保税港区、新区、自贸区、省级开发区、小微园等。
温州市绿色低碳园区基本要求

	序号
	指标
	具体评价要求
	分值
	是否符合

	1
	园区功能与边界
	应为以制造业主要功能，工业增加值占比超过50%，具有法定边界和范围，具备统一管理机构的省级工业园区、开发区或其中可独立统计的区块，小微企业园等。
	一票否决
	

	2
	法律法规遵守情况
	[bookmark: _Toc72777308][bookmark: _Toc72777037][bookmark: _Toc72777397][bookmark: _Toc72778190][bookmark: _Toc72779901]国家和地方绿色环保、循环和低碳相关法律法规得到有效贯彻执行；近三年，园区和园区内企业未发生重大污染事故、重大生态破坏事件或重大安全事故。
	一票否决
	

	3
	节能减排降碳
	园区环境质量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环境功能区环境质量标准，园区内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各类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均不超过国家或地方的总量控制要求。园区完成了国家或地方政府下达的节能减排指标和碳排放控制指标，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
	一票否决
	

	4
	清洁生产
	园区重点企业应100%实施清洁生产审核（重点企业是指评审期当年及之前3年内公布的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名单中的企业）。
	一票否决
	

	5
	工艺设备
	区内企业不使用列入国家淘汰目录的落后生产技术、工艺和设备，不生产列入国家淘汰目录的产品。
	一票否决
	





温州市绿色低碳园区评价标准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引领值
	计算方法
	类型
	指标计算值
	计算说明

	1
	能源利用绿色化指标（EG）
	能源产出率
	万元/tce
	3
	=园区工业增加值(万元)/能源综合消耗总量(tce)
	必选
	
	

	2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
	15
	=工业企业可再生能源使用量（tce）/工业企业综合能耗总量（tce）×100%
	必选
	
	

	3
	
	清洁能源使用率
	%
	75
	=清洁能源使用量（tce）/终端能源消费总量（tce）×100%
	必选
	
	

	4
	资源利用绿色化指标（RG）
	水资源产出率
	元/m3
	1500
	=园区工业增加值(万元)/园区工业用新鲜水量（m3）
	必选
	
	

	5
	
	土地资源产出率
	亿元/km2
	15
	=园区工业增加值(万元)/园区工业用地面积(km2)
	必选
	
	

	6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
	95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t）/（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t)）×100%
	必选
	
	

	7
	基础设施绿色化指标（IG）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
	具备
	-
	必选
	
	

	8
	
	新建工业建筑中绿色建筑的比例
	%
	30
	=新建工业建筑中绿色建筑的面积（m2）/园区新建工业建筑面积（m2）×100%
	2项指标选1项
	
	

	9
	
	新建公共建筑中绿色建筑的比例
	%
	60
	=新建公共建筑中绿色建筑的面积（m2）/园区新建公共建筑面积（m2）×100%
	
	
	

	10
	产业技术绿色化指标（CG）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园区工业总产值比例
	%
	30
	=高新技术企业的工业产值之和（万元）/工业园区工业总产值（万元）×100%
	必选
	
	

	11
	
	绿色产业增加值占园区工业增加值比例
	%
	30
	=绿色产业增加值（万元）/园区工业增加值（万元）×100%
	必选
	
	

	12
	
	人均工业增加值
	万元/人
	15
	=园区工业增加值（万元）/园区年末工业企业从业人数（人）
	必选
	
	

	13
	生态环境绿色化指标（HG）

	万元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消减率
	%
	3
	=[1-（验收年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eq./万元)/ 创建基准年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eq./万元)）1/创建周期]×100%
	必选
	
	

	14
	
	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
	t/万元
	5
	=园区工业废水排放总量（t）/园区工业增加值总量（万元）
	必选
	
	

	15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90
	=工业重复用水量（m3）/工业用水总量（m3）×100%
	必选
	
	

	16
	
	园区空气质量优良率
	%
	8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全年天数
	必选
	
	

	17
	
	绿化覆盖率
	%
	30
	=园区内各类绿地总面积（m2）/园区用地总面积（m2）×100%
	必选
	
	

	18
	运行管理绿色化指标（MG）
	绿色低碳园区标准体系完善程度
	-
	完善
	-
	必选
	
	

	19
	
	编制绿色低碳园区发展规划
	-
	是
	-
	必选
	
	

	20
	
	绿色低碳园区信息平台完善程度
	-
	完善
	-
	必选
	
	


表中，绿色低碳园区评分分值由绿色指数（GI）体现，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式中：
GI    ——工业园区绿色指数；
EGi   ——第i项能源利用绿色化指标值；
EGbi   ——第i项能源利用绿色化指标引领值；
RGj   ——第j项资源利用绿色化指标值；
RGbj  ——第j项资源利用绿色化指标引领值；
IGk   ——第k项基础设施绿色化指标值；
IGbk  ——第k项基础设施绿色化指标引领值；
CGf   ——第f项产业技术绿色化指标值；
CGbf  ——第f项产业技术绿色化指标引领值；
HGl   ——第l项生态环境绿色化指标值；
HGbl  ——第l项生态环境绿色化指标引领值；
MGp  ——第p项运行管理绿色化指标值；
MGbp  ——第p项运行管理绿色化指标引领值。
注：1.正向指标（越大越好的指标）和逆向指标（越小越好的指标）数值分别采用指标值/引领值、引领值/指标值。在全部指标中，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和主要污染物弹性系数属于逆向指标，采用引领值/指标值，绿色低碳园区标准体系完善程度、编制绿色低碳园区发展规划、绿色低碳园区信息平台完善程度三个指标根据完成程度取百分比评分。
2.申报温州市绿色低碳工业园区应编制评价报告，编制应规范、结构合理、易于检索和查询，报告总体结构顺序应与评价表栏目一一对应，应有索引、目录、页码。各栏目自评分应提供充分、详实，具有可追溯性证明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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